
5 月 12 日，随着疫情得到有序控制，阔别 109 天的国

家图书馆实行限流预约服务，有序“复工”。限流期间，国

图只开放总馆南区，每天限额 1200 人，读者需提前通过

微信公众号或电话预约入馆。国图有序复工，为广大市

民与学子创造了良好条件。跟随记者镜头，看国图“复

工”首日。 （本报记者 王伟伟 ）

国图“复工”，一起看书去！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国家图书馆有序开放：每天限额
1200人》

5月 12日，汶川地震 12周年。2008年 5月 12日 14时

28 分 04 秒，8.0 级地震，近 7 万人遇难。正是靠着危急时

刻的生死救援、灾难面前的大爱无疆，山河最终无恙。今

天，让我们缅怀逝者，铭记灾难！

（本报记者 曹玥）

铭记灾难，汶川地震 12周年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汶川地震12周年：缅怀逝者，铭记
灾难！》

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有这么一群平凡又可爱

的工会干部和职工：生产线上年轻的技术“大牛”、用智慧

赢得无数客户信任的 IT工程师、靠自己努力从流水线工

人成长为优秀班组长的劳动模范、承担起抗疫战线上消

杀工作的环卫工人、战疫期间充当社区居民“贴身服务

员”的社区网格员、用行动诠释爱岗敬业的快递员，还有

职工最亲近的“娘家人”……疫情之下，这群平凡可爱的

人，用汗水和智慧，默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不凡故事。

（本报记者 刘友婷 通讯员 古凤绮）

劳动本色，以平凡敬不凡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
融合报道《致敬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
的劳动者》

文字整理 兰德华

近日，郑州市长兴路和三全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处

电线突发明火，正在大家手足无措等待消防部门救援

时，三辆路过的公交果断停车，三位车长拿起车上的灭

火器跑向着火点。经过三人合力，火势得到了有效控

制。紧急关头，他们的行动让市民避免了更大的生命

和财产损失。

救火车长们，既是驱驰在城市交通线上的普通职

工，更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本报记者 余嘉熙 ）

城市英雄，合力灭火临危不乱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路遇电线起火 郑州三名公交车长
自发前往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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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江苏省南通

市公安局公布，南通、如东两级公安机关破获

一起特大“暗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 27名，查获被售卖的公民个人信

息数据5000多万条。这起案件被公安部列为

2019 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的 10 起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件之一。

“暗网”在近年来一些案件中被提及的

频率越来越高，它是指利用加密传输、P2P对

等网络等技术，为用户提供匿名的互联网信

息访问的技术手段。“暗网”中的数据用常规

浏览器、搜索引擎难以检索，相关交易也多

使用虚拟电子货币。

如果将互联网世界看成一坐冰山，那么

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网络只是露出海面的一

角，深埋在海平面之下涌动的互联网世界，

包括“暗网”，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去碰触。

正是因为其隐蔽性、匿名性的特点，“看不见

摸不着”的“暗网”为不法分子猖獗作案、隐

匿犯罪痕迹，提供了极大便利，甚至为某些

不法分子穿上了“隐身衣”。

比如买卖个人信息、传播淫秽物品、毒品

交易、贩卖人口等都是“暗网”常见的犯罪活

动。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暗网”的不法份子

甚至开始倒卖口罩、检测试剂等防疫物资。

“暗网”中的违法犯罪行为频发也推动

了某些次生风险、衍生犯罪的增长，比如，

“暗网”个人信息买卖导致的个人信息裂变

式扩散，让电信诈骗犯罪越来越“精细”，助

推了盗用个人信息的互联网金融犯罪呈现

高发态势等。

技 术 本 身 是 中 性 的 ，而 一 旦 技 术“ 黑

化”，后果十分可怕。它会助纣为虐，使不法

分子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扩散到更大范围，

其危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可能是前所未有

的。拿贩卖个人信息、黄赌毒交易甚至贩卖

人口来说，“暗网”等非法途径造成的危害超

出很多人想像。

因此，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阻止类

似“暗网”等技术的肆虐，必须立即提上议事

日程。比如公安机关、网信部门、互联网公

司等加强合作，从技术上收紧针对“暗网”的

访问方式，提高追查定位“暗网”使用者的能

力，提升数据安全系数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暗网”只是手段和工

具，而借“暗网”死灰复燃的传统犯罪和衍生

风险同样值得警惕。比如，就目前披露的情

况看，犯罪嫌疑人售卖的个人信息多为银行

开户、手机注册等数据，这其实还是指向老

问题，即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企业安全防护

基础设施薄弱、服务器漏洞较大、应对信息

泄漏风险能力不足等，导致信息泄露。可

见，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依旧来自“看得见”

之处。所以，打击“暗网”的另一个发力点仍

在于“明网”。

2017年 6月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对公

民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等做了原则性规

定，成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做好公

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基本遵循。遗憾的

是，总有一些人、一些企业会在利益驱动下

乱伸手，无论是主动——快递员售卖快递面

单、程序员泄愤而泄密，还是被动——网站

存贮敏感信息未加密、连锁酒店开房信息被

“撞库”等，这些行为一定程度上都为“暗网”

里的生意提供了“沃土”。

封堵“暗网”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构建安

全的网络环境，需要各方携手努力，而源头

治理、压实主体责任无疑是重点。比如，让

“暗网”信息泄漏导致的衍生犯罪不再发生，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信息泄漏不再发生。如

何建立全方位的信息安全防护制度、做好风

险点和危险源排查管控等，是相关部门应当

积极面对的新挑战。

必须让藏身“暗网”的不法分子脱下“隐身衣”
本报评论员 张子谕

“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网”为不
法分子猖獗作案、隐匿犯罪痕迹，提
供了极大便利，使不法分子实施的
违法犯罪行为扩散到更大范围，其
危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可能是前所
未有的。如何建立全方位的信息安
全防护制度、做好风险点和危险源
排查管控等，是相关部门应当积极
面对的新挑战。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疫情下家政业一度“停摆”，影响了
很多家政工的生计。随着一些地区下调疫情风险等级，家政工
上门难的情况逐渐改善，但随之而来又产生了抢单难的问题。
有时一个工作需要两个人，却有四五个人同时应聘，公司时常
用抓阄方式决定谁上岗。

家政工作作为一种“接触式服务”有其自身特殊性，注定
了该行业的复工必须满足若干前提条件。其实，与其抱怨小区
物业设置“门槛”导致上门难，以及雇主需求减少带来抢单难，
不如借此机会思考一下，如何通过服务转型升级来增强本行业
的不可替代性和抗风险能力。比如，一些家政公司推出面向企
业的病毒消杀服务，一些平台推出“互联网+云课堂”模式，面向
雇主提供诸如教授做饭等无接触服务，都受到了好评。思路一
变天地宽，家政行业复工复产，可以有更多种创新方式。

赵春青/图 弓长/文

家政行业待创新

图 说G
“保姆闷死83岁老人”，

雇保姆咋成了引狼入室？

木东

陕西法士特集团入股秦川机床、天津推

出 60 户精品国企改革项目……据近日媒体

报道，二季度以来，多地国企改革实质性破局

动作频出，释放出提速换挡的信号。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

之年，在时间表、路线图的倒逼下，各地国

企改革正在提速换挡。通过改革提高企业

效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各地的共同

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不断向纵深

发展，前期出台的“1+N”改革政策和各项改

革试点探索，为改革提速换挡奠定了基础。

不过，当改革驶入“深水区”，剩下的路只能摸

索前行，应该在一定范围内给予改革试错空

间，用容错机制给改革者兜底、壮胆、打气，保

护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丢掉心理包袱。行动

派多了，经验和教训才会更加明朗，改革之路

也才会逐步清晰。

从实践看，思想上畏难、怕出错，是不少

地方国企改革推进力度与进展情况不平衡的

重要原因。之前的采访中，听到一位原大型

央企负责人曾表示：“有争议没保护，出问题

要追责；干得多毛病多，不干事最快活。”在这

种环境下，一些不正常现象出现了——“干的

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提意见的”。

实际上，各方已经认识到了建立容错机

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17 年多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若干政

策的意见》，就明确要建立免责容错机制。地

方上的探索则要更早。2013 年，上海提出

“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江苏、江

西、山东等地都有跟进。

各地的实践很有借鉴意义，但容错机制

需要更加完善，才能应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

新问题。首先，要明确“容”的底线，建立负面

清单，明确容错免责具体事项及情形，将“法

无禁止皆可为”的思维引入到国企改革中。

就目前来看，普遍认为国企改革要符合有利

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

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这三个

“有利于”仍需进行细化和说明，并体现在相

关规章制度甚至法律中。

其次，要明确“错”由谁评判，探索建立

专 业 评 判 制 度 和 改 革 申 诉 机 制 及 纠 错 机

制。一些地方对此进行了探索，比如山东

采取纪检部门、组织部门和国资监管机构

联合发文等形式，明确相关程序。对有争

议的问题，也可以成立由法律、财务、审计

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第三方评判团队来进

行评判。

再者，以典型案例、宣传推广等多种形

式，营造试错、容错的氛围。在一些地方国企

改革的进程中，曾出现过国有资产流失、损害

职工利益的惨痛教训，因此，各方对新一轮国

企改革持谨慎态度。但面对剩下的“硬骨

头”，必须要让敢为人先的改革者有行动的勇

气和信心。

“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建立更加完善的容错机制，打消改革者的顾

虑，是国企改革在“深水区”提速的“护身

符”。期待在容错机制的护航下，国企改革

能不断突破固有障碍，释放更多红利，也期

待改革涉及的利益群体在享受到改革红利

的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到容错机制的善意和

正能量。

完善容错机制，为国企改革提速护航

胡建兵

用毛巾捂住老人面部，然后一屁股

坐在其胸口，手里摇着扇子，直至老人没

了生命体征…… 这残忍的一幕被房间

里的摄像头拍摄下来。受害人是江苏溧

阳一名 83 岁老太太，嫌疑人是保姆。

目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控制，案件正

在侦办中。（见 5月 12日《新快报》）

保姆的工作性质需要强烈的责任心

和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吸毒、赌博、偷盗等

有违法犯罪前科和行为不端的人，从业应

当设置严格标准和门槛。然而，近年来，

一些“毒保姆”“黑保姆”出没于家政服务

市场。比如“杭州保姆纵火案”中的保姆

莫焕晶就曾有偷盗财物、赌博等劣迹。

品行不端的人为何能混迹于家政服

务市场？一方面是有关部门管理不够，

很多地方也没有“保姆黑名单”制度。倘

若能够建立完善类似的黑名单制度，像

莫焕晶那样的保姆，在多次偷盗、赌博等

行为被发现后，就应当被该制度屏蔽在

行业之外，想到下家作恶就没有了机会。

另一方面是家政服务行业自身管理

混乱，对保姆身份信息核实不够，对其人

品、能力等缺乏把关，而个别人刻意隐瞒

的前科、劣迹就更难发现，埋雷在所难免。

“黑保姆”“毒保姆”正在损毁这个行

业的名声，甚至造成一些极端的刻板印

象，比如涉及某些地域来的保姆，很多人

会戴上有色眼镜。某种程度上说，“一颗

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也是对大多数本分的

家政从业者的不公，甚至破坏雇主与保姆

间的信任，加剧行业与市场的撕裂。因

此，必须完善家政服务业的惩戒机制。

希望各地能够尽快建立完善家政服

务行业的黑名单制度，明确行业准入的

禁限规则，细化有犯罪记录、有雇主投

诉、履历及相关证件作假等方面的筛

查。同时，相关部门和家政企业应合作

建立行之有效的网络查询平台，既方便

精准管理、动态管理，也能让用人方在招

聘时从源头上净化市场、发现劣迹可以

及时剔除相关人员，同时也有利于雇主

在购买服务前充分知情、安心享受服务。

雇个保姆都要心惊肉跳，显然是极

不正常的事。期待家政服务行业能够尽

快成熟起来，别再让悲剧重演。

李英锋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 1997 年颁布施

行至今已二十余年，已难以满足当前人民群

众对良好声环境的更高要求和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工作的现实需要。目前，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法修改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规

划一类项目，由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牵头起

草并提请审议。（见 5月 12日《法制日报》）

清晨的垃圾车嘶吼、午间的车水马龙、傍

晚的广场舞音乐、午夜的机车轰鸣……噪声

几乎一刻也不停歇，既影响人们休息，也令人

烦躁、苦恼。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 中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涉及噪声的举报

占比为 35.3%，仅次于大气污染，排第二位。

此外，近年来因不堪噪声污染提起诉讼的事

情也时有发生。这都说明民众的“宁静权”意

识明显提高，对“耳根子清净”的需求也越来

越强烈。

2019年 12月底，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其中完善了

隐私定义，将生活安宁权纳入隐私权。而“宁

静权”显然属于生活安宁权的范畴，应当受到

尊重、得到保护。

然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等承担具体保障“宁静权”责任的法律，

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责任划分不清、执法保

障手段不足、处罚标准模糊等问题。比如，对

噪声污染问题，生态环境、公安部门都有管理

职责，有的地方还由城管行使部分噪声防治

职责，在现实中很容易出现“踢皮球”和“九龙

治水”现象；再如，社区、物业的生活噪声防治

责任不明，不利于从源头减少噪声污染。

事实上，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已经滞后于民众日益增

长的“宁静需求”，也难以满足噪声污染防治

工作的需要。这就导致很多人遇到噪声污

染，要么束手无策地忍受，要么选择私力解

决，即便一些人选择投诉举报或诉讼，也常常

遇到举证难、处置时间长、程序复杂等问题。

噪声污染是健康的隐形杀手，而法律则

是一道“隔音屏障”。修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和声环境质量标准等配套标准势在

必行。呵护民众“宁静权”需要法律长出更多

牙齿，立法部门应该充分调研，征集民意，像

之前武装环境保护法那样武装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法，进一步明确防治责任主体，理顺防治

管理体制，设计更高效的投诉举报处置体系，

强化执法保障措施，赋予监管部门更丰富、更

有力、更规范的干预追责手段，并通过修法增

强全社会声音排放的自律意识和噪声污染防

治意识。法律的“隔音”功能增强了，民众“宁

静权”才能得到更多保障。

营造宁静空间，法律这道“隔音屏障”要更强


